
我省失业保险金再次“提标”

新标准 7月 1日起执行 一类地区提至 745元 /月 调整后全省平均标准高于全国水平

本报讯（首席记者梁峡林）根

据省政府第 106 次常务会议决

定，省人社厅、财政厅日前下发了

《关于调整全省失业保险金发放

标准的通知》，将全省失业保险金

发放标准由一类区 575 元 / 月、

二类区 535 元 / 月、 三类区 495

元 / 月、四类区 465 元 / 月分别调

整为一类区 745 元 / 月、 二类区

695 元 / 月、三类区 645 元 / 月、四

类区 605 元 / 月，调整后的失业保

险金发放标准从今年 7 月 1 日起

执行。 这次省政府决定调整提高

全省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， 也是

贯彻落实省十二次党代会保障和

改善民生， 关心和维护低收入群

体基本生活的具体举措。

据介绍，目前，我省失业保险

金发放标准与最低工资类区相挂

钩，分为四个类别：一类区 575 元

/ 月、二类区 535 元 / 月、三类区

495 元 / 月、 四类区 465 元 / 月，

是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的，

分别为当时全省最低工资各类区

标准的 75%左右。 2011 年全省累

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 87737

人，失业保险金的按时足额发放，

保障了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

生活。

到 2011 年底，全国失业保险

金 平 均 发 放 标 准 已 达 614 元 /

月， 而我省去年 7 月 1 日起虽然

调整提高了失业保险金发放标

准，但兄弟省、市、区随后均调整

提高。 此次我省提高失业保险金

发放标准，是我省“十二五”期间

第二次调整提高失业保险金发放

标准，也是继 2010 年、2011 年大

幅提高全省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

基础上再次较大幅度调整提高失

业保险金发放标准， 提高幅度达

30%左右。 这次失业保险金发放

标准调整后， 一类区增加了 170

元 / 月， 二类区增加了 160 元 /

月，三类区增加了 150 元 / 月，四

类区增加了 140 元 / 月， 人均增

资达 155 元。 此次提标后，全省失

业保险金发放标准平均额已达到

672.5 元 / 月，比全国平均发放标准

高 58.5 元 / 月，新标准将惠及领取

失业保险金人员约 9 万人。

甘肃省林检局昨日揭牌

将建成“四大体系” 全面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能力

本报讯（记者李林娜）5 月 30

日， 随着甘肃省林检局揭牌仪式在

兰举行， 甘肃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

疫站正式更名为甘肃省林业有害生

物防治检疫局。记者获悉，我省每年

有 500 万亩林业建设面积遭受重

点林业有害生物侵袭， 每年造成的

直接经济损失达 2 亿多元。

据省林检局局长辛永清介绍，目

前我省林业生物灾害态势依然严峻，

杨树蛀干天牛等多种重点林业有害

生物在我省的年发生面积达 500 万

亩，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2 亿

多元，对天然林保护、退耕还林、荒山

造林、生态公益林等重点林业建设工

程构成巨大威胁。 今后，省林检局将

努力建成与我省林业发展相适应的

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体系、检疫御

灾体系、防治减灾体系和支撑保障体

系，全面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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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类地区（10 个县区市）：城关

区、七里河区、安宁区、西固区、红

古区，嘉峪关市，金川区，肃州区、

玉门市、敦煌市。

二类地区（12 个县区市）：永登

县、榆中县、皋兰县，白银区、平川

区，崆峒区，合作市，金塔县、瓜州

县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、阿克塞哈

萨克族自治县，永昌县。

三类地区（24 个县区市）：秦州

区、麦积区，甘州区，凉州区，武都

区，西峰区，安定区，临夏市，会宁

县、靖远县、景泰县，泾川县、灵台

县、崇信县、华亭县、庄浪县、静宁

县，夏河县、玛曲县、碌曲县、卓尼

县、迭部县、临潭县、舟曲县。

四类地区（41 个县区市）：清水

县、秦安县、甘谷县、武山县、张家川

回族自治县，临泽县、高台县、山丹

县、民乐县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，古浪

县、民勤县、天祝藏族自治县，文县、

成县、康县、西和县、礼县、徽县、两当

县、宕昌县，庆城县、镇原县、宁县、正

宁县、合水县、华池县、环县、通渭县、

陇西县、渭源县、临洮县、漳县、岷县，

临夏县、永靖县、和政县、广河县、康

乐县、东乡族自治县、积石山保安族

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。

全省失业保险金发放地区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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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始

建于 1957 年，2004 年由省人大确立了

森林植物检疫行政执法职能和行政处

罚主体资格。 2011 年 9 月，经甘肃省机

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批准，更名为

甘肃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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